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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WTO 协定》第 9 条第 2 款规定 : “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解释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议的专有权力。对于附件 1 中多边贸易
协议的解释 , 它们应在监督该协议运作情况的理事会所做建议的基础上行使其权力。通过解释的决定 , 应以成员方四分之三
多数票做出。对本款 , 不得以损坏第 10 条修改规定的方式来使用。”

②DSU 第 3 条第 2 款之所以使用的是“习惯规则”这个词 , 而没有明确解释依据的就是 VCLT , 这主要出于以下两个考虑 : 其
一 , 条约法公约本身就是对习惯法的编纂 ; 其二 , 美国至今为止没有批准条约法公约 , 而“条约对第三国无效”又是一条公
认的习惯法规则 , 所以起草者不方便直接道明。参见赵维田 :《世贸组织 (WTO) 的法律制度》,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第 47 页。

论 WTO 规则的法律解释方法
———兼谈国际条约法的解释理论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运用

翁国民　蒋　奋

(浙江大学 法学院 ,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和第 32 条不仅规定了条约解释的规则 , 而且也规定了具

体的条约解释方法。本文依据其规定 , 结合 WTO 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 , 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争端

解决程序中采用的主要解释方法 , 即文法解释方法、系统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以

及四种解释方法的使用顺序作一梳理 , 以求达到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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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以下简称《WTO 协定》) 第 9 条第 2 款虽然规定了部长

会议和总理事会解释 WTO 规则的“专有” (exclusive) 权力 , 但其规定的是“通过解释的决定 ,

应以成员方四分之三多数票做出”的程序 , 使得 WTO 决策制定程序在规则解释中受到极大的制

约。①而《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以下简称 DSU) 第 17 条第 6 款又规定 : “上诉限于

专家组报告中包括的法律问题、以及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从该条的措词来看 , WTO 争端解

决机构对 WTO 规则也拥有解释权 , 学界称之为司法解释权。在 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 , 主要由专

家组和上诉机构承担了规则解释的重任。

至于解释的规则 , WTO 协议本身也作了明确规定。DSU 第 3 条第 2 款规定 : “WTO 争端解决

制度 ⋯⋯可用来保持成员方在各个涵盖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 , 并用按国际公法解释 (条约) 的习

惯规则来阐明这些协议中的现有规则。”于是 , 在 WTO 成立后由它所设的“上诉机构”审议的第

一案“美国精炼和传统汽油案”中 , 上诉机构指出“不能把 GATT与国际公法隔离开来。”因此 ,

DSU 第 3 条第 2 款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 , 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以下简称 VCLT) 的相关规

定 , ②纳入了 WTO 法的范围中 , 使之成为解释 WTO 协定的法律依据。当然 ,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

在依据 VCLT行使司法解释权时 , 必须首先遵循 WTO 协定本身关于解释问题的规定。例如 , DSU

第 3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强制性规则。

VCLT有关于条约解释的内容规定在第 31 条和第 32 条中 ,因此普遍认为这两个条款是争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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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机构在解释 WTO 规则时必须依据的规范。这两条规范是国际公法关于条约解释理论和习惯规

则的编纂 ,其中也包括了具体的条约解释方法。本文主要依据 VCLT 这两条的规定 ,结合 WTO 争

端解决机构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理的一些典型案件 ,对实践中主要解释方法 ,即文法解释方法、

系统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和历史解释方法①作一简单梳理。

一、文法解释方法

文法解释方法是指严格从文字、语法分析角度来确定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 , 而不考虑立法者

意图或法律条款以外的其他因素的解释方法。一般而言 , 条约具体的词语应被赋予其在上下文中

通常的、自然的和不牵强附会的意义。这个意义 , 只有在这样的解释会导致不合理或荒谬的结果

时 , 才能予以排除。只有在使用的词语非常含糊时 , 才可以求助于外在的解释资料。[1 ]

因为文法解释方法强调在解释时应最大限度地忠实原文 , 所以它是所有法律解释首选的基本

方法 , 同样也是国际条约解释的首要方式。这一点在 VCLT 第 31 条“解释之通则”的规定里也

得到了明确。该条第 1 款阐述道 :“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

之通常意义 , 善意解释之。”其中的“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 ⋯⋯所具有之通常意义 ⋯⋯解

释之”规定的就是这种方法。根据 VCLT 第 31 条 , 条约应首要地按照其现状 , 并根据其实际约

文予以解释。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解释 : 条约解释的出发点是条约文本。当事

国的缔约意图 , 只有通过一种外在形式的显现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约文就是这种外在的显现。

约文文本就是缔约国为实现条约的目的而作出的真正意思表示 , 也是正式的外在表达。所以 , 条

约的解释主要是阐明约文所含意义的过程 , 而并非自始就探询条约的目的与宗旨 , 或当事国的缔

约意图。[2 ] (P247 - 248)

WTO 的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成员方之间贸易纠纷 , 涉及对 WTO 规则解释时 , 也坚持首先采

用文法解释方法 , 例如“美国精炼和传统汽油标准”案。该案是 WTO 成立后由“上诉机构”审

议的第一案。本案中 , 上诉机构纠正了专家组的几个错误 , 其中就包括专家组的推论没有采用文

法解释的方法 , 即没有按照“依条文用语的原意”进行解释。在本案中 ,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都认

定 , 清洁空气属于可用竭资源 , 为了保护可用竭资源而实行的措施为 GATT 第 20 条所允许。但

是 , 专家组认为 , 美国给予进口汽油较低待遇与保护清洁空气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 因此该措施的

目的主要不是为了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上诉机构则认为 , 专家组的这个推论 , 没有“依条文

用语的原意”解释 GATT1994 第 20 条 (一般例外) 的 g 项规定 : “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

相配合 , 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具体而言 , 上诉机构认为 , 纵观 GATT

第 20 条 , 各项使用的措词不同 , 有“⋯⋯必须的”、“与 ⋯⋯有关”、“为保护 ⋯⋯”、“涉及

⋯⋯”, 等等。可见 , 第 20 条对成员方实行的措施与其推行的政策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是不同

的。基于此 , 上诉机构认为 , 美国的基准设定办法的确是“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

符合第 20 条 (g) 项的规定。②

相类似的 , 在“美国对虾和虾产品的进口限制”案中 , 上诉机构认为 , 专家组仅仅审查了美

国对禁虾措施的目的 , 而未审查 GATT1994 第 20 条文字的通常含义 , 因而是错误的。[3 ] 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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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上诉机构进一步认定 , 美国的基准设定办法虽然“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 符合 (g) 项 , 但却违反了第 20 条的
引言 , 即美国的基准设定办法是“任意的无端的歧视”, 是“伪装起来的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参见朱榄叶编著 : 《世界贸易
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版 , 第 78 页 , 第 80 页。

韩立余先生将世贸组织现有的解释方法归纳为 12 种 : “个案解释”、“确定实际用字含义”、“确定字面含义、通常含义”、“根
据当前关注的问题来阐述用语的历史演变”、“参照其他国际条约来确定条约用语的含义”、“上下文的确定”、“赋予条约的所
有文字以含义和效力”、“句子关系”、“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根据条约的制定历史”、“含义不确定时义务从轻”和“司法自
我约束”的解释方法。参见韩立余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解释》,《国际贸易问题》2000 年第 3 期。



在本案中犯了与“美国精炼和传统汽油标准”案中相同的错误。WTO 的争端解决机构在采用文

法解释方法阐述 WTO 规则问题 , 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

(一) WTO 条约措词的解释需要结合个案具体情况。由于 WTO 争端解决机关个案解释的非

普遍适用性 , 不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对某一用语的解释也不追求普遍适用性 ; 因此 , WTO 规则

中的许多用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 , 而是由专家组或者上诉机构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去理解和

确定。上诉机构在“日本酒类税”案中 , 就引用了 GATT 全体缔约方 1970 年通过的边境税工作

组报告 , 对这个问题做了明确阐述 :“对相同产品这一术语的解释应当个案处理 , 这样才能公平

地评价每个案件中‘类似产品’地各种因素。” [ 4 ] 因此 , 对于条约条款赋予字面含义 , 要求解

释时注意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 , 以便使 WTO 规则具备可信赖性 , 可理解性和可执行性。

[5 ] (P300)

(二)按照 WTO 条约实际使用的文字来做解释。条约实际使用的文字 ,必须按照其字面含义 ,

即自然的意义和通常的含义来解释。至于术语 ,则须按照其专门技术上使用的意义来解释。通常

含义一般是指字典上所载的含义 ,在许多案件中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都使用词语在词典上的通常意

义。解释的原则要求解释者解释条约实际使用的文字 ,而不是解释者觉得应该使用的文字。

以“欧共体与牛肉 (荷尔蒙) 有关的措施”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风险评估”的解释为

例。由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 5 条第 1 款与第 2 款都提到“风险评估” (risk as2
sessment) 一词 , 专家组在确定该词的含义时 , 试图对该词与“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进行

区别、限定 , 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评估是指科学的审查 , 而管理则涉及社会价值的判断。一旦

进行了风险评估 , 即风险及其发生的可能性得以识别 , 成员即需在其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确定是否

接受这些风险。成员自己确定自己适当的检疫保护水平 , 适当的保护水平塞确定和适用是风险的

管理的一部分 ⋯⋯”[6 ] 而上诉机构则推翻了这种解释 , 认为该协定第 5 条和附件A 中仅仅提到

“风险评估”一词 , 在第 5 条和其他各条中没有提及“风险管理”, 因此专家组所作的上述区别是

没有条文根据的 ;“条约解释的根本原则是要求条约解释者理解和解释受审查协议实际使用的文

字 , 而不是解释者觉得应使用的文字”。[7 ]

(三) 关于 WTO 条约措词的特殊含义。虽然条约措词的通常含义可以通过字典来明确 , 而且

WTO 的争端解决机关在此也有许多实践 , 但是 , 仅仅有字典解释是不够的。在 WTO 条约中 , 缔

约方赋予了某些措词以特殊含义。VCLT第 31 条第 4 款也做了相关规定 : “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

原意 , 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也就是说 , 条约所用的名词 , 只有在不是明白的用于某

种专门意义的 , 或者从上下文中看不出有另外的意思时 , 方才采用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通常意

义。如果缔约方有相反的意思表示 , 则 WTO 争端解决机构必须采用这种特殊含义。这虽然削弱

了文法解释方法在所有解释方法中的首选地位 , 但却是探询 WTO 条约真正含义所必不可少的。

因此 , 对于 WTO 成员实际使用的表达其意图和目的的词语 , 只能根据特定争议的事实和法律环

境进行仔细的审查并给予含义。

二、系统解释方法

VCLT第 31 条第 1 款规定 :“条约应依 ⋯⋯其上下文 ⋯⋯解释之。”这条规定了条约的系统解

释方法。从方法论角度 , 系统意味着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看待和考察事物。具体而言 , 在运用

系统解释方法阐述条约文本中的某一法律规范或法律概念时 , 应注意其与其他法律规范或概念的

联系 , 以及它在整个法律的整体和上下文中的逻辑意义 , 由此作为阐明该法律规范或法律概念的

含义的依据。

系统解释方法对于 WTO 规则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专家组在解释文本时 , 如果条文中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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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条款有疑义 , 必须对整个协定及其附件等所有有关文件全面加以研究 , 不能孤立的解释某

个用语。否则 , 其报告就会像“日本酒类税”案中那样最终被上诉机构纠正。“日本酒类税”案

涉及的是 GATT1994 第 3 条各句子之间关系的解释问题。上诉机构认为“必须根据其上下文 ⋯⋯

给予第 3 条以通常含义” [3 ]。因此 , 上诉机构纠正了专家组在解释 GATT第 2 款的第 1、2 句时

没有结合考虑第 3 条的错误。上诉机构认为 , 专家组看到包含一些原则 (即国内税费不应用于保

护国内生产) 的第 1 款与规定国内税和国内费的具体义务的第 2 款之间的区别是正确的 , 第 1 款

的目的是确立作为指导和解释第 2 款和其他各款中实际使用的用语的含义 , 即第 1 款是构成第 2

款的上下文的一部分 , 也构成了第 3 条的其他各款上下文的一部分。第 2 款的第 1 句虽然没有具

体引用第 1 款的一般原则 , 但这一省略必定有某种意义 , 这不意味着第 1 款的一般原则对第 2 款

的第 1 句不适用 , 换言之 , 第 1 句在效果上还是第 1 款的适用。第 2 款第 2 句通过具体引用第 1

款 , 适用第 1 款的原则。第 2 句与第 1 句的不同在于 , 第 1 句通过默示形式引用第 1 款 , 在用语

上要求对国内税收措施与 GATT第 3 条的一致性进行审查 , 在确定征税的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是

否相同产品的同时 , 一并确定对进口产品的征税是否高于对国内相同产品的征税。而第 2 句通过

明示形式 , 解决了三个独立的问题 : 第一 , 进口产品与国内相同产品是否是相互竞争的直接产品

或替代产品 ; 第二 , 直接竞争或替代的进口与国内产品是否没有同样征税 ; 第三 , 直接竞争或替

代的进口与国内产品的不同征税的适用是否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通过上诉机构对句子关系的解

释 , GATT第 3 条的含义比较容易理解了。[3 ]

在把握系统解释方法时 , 需要明确三个方面的问题 :

(一) 上下文范围的确定。运用系统解释方法 , 解释者需要依据条约的编、章、节、款、项

的前后关联位置 , 以及相关文件条文的关系。因此 , 上下文的确定、上下文范围的宽窄 , 直接影

响到有关规定的解释 , 影响到规则、用语的含义、影响到争端方的权利和义务 , 从而也会影响到

案件的处理结果。一般认为 , 上下文不仅指条约用语与用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

而且还包括除作为条约核心部分的约文以外 , 构成条约有机组成部分、并使条约作为一个整体的

其他要素 , 如条约附件、当事国关于条约解释的声明、解释性议定书以及嗣后惯例。VCLT第 31

条第 2 款、第 3 款的规定为此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①

关于 DSB 已通过的报告是否能构成“嗣后惯例”问题 , 在 GATTΠ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历经

波折。[8 ] 对于这个问题 , Jackson 教授的观点是肯定的 : “尽管报告中的法律解释对后续案件的

效力尚待明确 , 但争端解决程序表明 , 按照 VCLT的用语 , 以前通过的报告构成‘嗣后在条约适

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这对 WTO 也有指导意义。” [ 9 ] ( P123)

Petersmann 教授也认为 :“缔约方全体对争端解决报告的采纳在 GATT实践中认为是对权利义务的

权威裁定。这些裁决构成 VCLT第 31 条所规定的‘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

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 在解释条约时应予考虑。原因在于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实践中专家组经

常引用以前报告中对规则的解释。”[10 ] (P75)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释有关协议时 , 对上下文的使用 , ⋯⋯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律可循 ,

⋯⋯从现有的案件来看 , 上下文最窄的可包括相连的项、款、条 , 再宽要包括相联系的不同协定

(如 GATT第 6 条和反倾销协议) , 最宽可包括 WTO 协定的前言。”[ 11 ] ( P560) 在“巴西影响脱

水椰果的措施”案中 , 专家组认为应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 GATT1994 第 6 条放在一起

界定、澄清并在某些情况修改反补贴措施的潜在使用者的一揽子权利和义务”, 上诉机构同意该

·531·

①VCLT第 31 条第 2 款规定 : “就解释条约而言 , 上下文除指连同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 , 并应包括 : (甲) 全体当事国间因
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 ; (乙) 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
书。”第 3 款规定 : “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 : (甲) 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 ; (乙)

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 ; (丙) 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结论并且明确 , 若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32 条第 3 款与第 10 条、第 32 条第 1 款放在一

起理解 , 则《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32 条第 3 款中的“本协定”是指“本协定与 GATT1994

中的第 6 条”。[12 ]

在“美国精炼和传统汽油标准”案中 , 上诉机构就指出 , GATT 第 20 条 (g) 项的上下文除

了第 20 条 (g) 项的一般规定和其他例外项外 , 还包括 GATT 的所有其他条款 , 特别是第 1 条、

第 3 条和第 11 条 , 而第 1 条、第 3 条和第 11 条的上下文也包括第 20 条 (g) 项。对第 20 条 (g)

项的解释不能有损于第 3 条第 4 款的宗旨 ; 而对于第 3 条第 4 款的解释也不应当削弱第 20 条 (g)

项及其涵盖的政策和利益。[13 ]

(二) 上下文的效力顺序问题。如果在解释 WTO 规则时将 WTO 的整个条约体系视为一个整

体 , 那么就会涉及到 WTO 协定和各附属协定之间以及各附属协定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 , 即

“WTO 法的内部冲突”。针对这种上下文的效力冲突 , WTO 条约虽然也规定了一些基本规则 , 例

如《WTO 协定》第 16 条第 3 款规定 :“遇有本协定的规定和任何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定发生时 , 在

冲突范围内本协定规定优先适用”, 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 , WTO 的争端解决机

构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有效解释原则为主 , 以解决管辖权冲突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解决时际冲突的后法优先原则和解决诉请冲突的司法经济原则为辅的解释体系。[14 ]

(三) 句子前后关系的准确理解。由于标点符号的位置 , 前后句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当事方权

利和义务的确定 , 准确理解前后句子的关系对于解释非常重要。在一般原则和具体适用、一般原

则和具体例外的关系上更是如此。例如“哥斯达黎加与美国关于禁止内衣进口的纠纷”案。在

“哥斯达黎加与美国关于禁止内衣进口的纠纷”案中 , 专家组认为要正确解释《纺织品和服装协

议》的第 2 条和第 6 条 , 必须在一个整体上并从条文相互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分析。专家组认为 ,

《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第 6 条是对第 2 条第 2 款规定的例外 , 从法律的一般原则来看 , 凡是要引

用例外规定的国家 , 应当证明它已经满足了引用例外规定的要求。随后专家组对美国的措施是否

符合第 6 条第 2 款和第 4 款作了分析。接着 , 在谈到美国是否违反《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第 2 条

第 4 款问题时 , 专家组认为必须结合第 6 条来解释第 2 条第 4 款。如果美国的措施与《纺织品和

服装协议》第 6 条不符 , 也就意味着美国同时违反《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第 2 条第 4 款。[15 ]

此外 ,“美国精炼和传统汽油标准”案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 其中涉及到对第 20 条一般

例外的解释。在该案中 , 上诉机构采用了系统解释方法 , 否定了专家组对 GATT1994 第 20 条 (g)

的理解。上诉机构在解释第 20 条 (g) 项时 , 结合了第 20 条的前言 :“不得将本协定 ( GATT) 说

成是妨碍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行如下这些措施”, 以此说明第 20 条 (g) 项的存在目的 , 是为了

保证当事方对总协定作出的承诺不妨碍旨在养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政策。于是 , 上诉机构得出

了如下结论 : 美国的基准设定办法的确是“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 符合 (g) 项。①

三、目的解释方法

目的解释方法是探求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所希望达到的社会目的 , 据此来确认法律条文的

具体涵义 , 并尽量体现条约有关目的与宗旨的解释方法。

在国内法上 , 由于采用目的解释方法往往会背离法律规定的字面含义与立法者的本来意图 ,

所以这种解释方法在一般情况下不为法官所采用。除非发生重大社会变故时 , 例如社会制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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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的基准设定办法虽然“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 符合 (g) 项 , 但却违反了第 20 条的引言 , 即美国的基准设
定办法是“任意的无端的歧视”, 是“伪装起来的对国际贸易的限制”, 参见朱榄叶编著 :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
评析》,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版 , 第 78 页 , 第 80 页。



替、战争、危机 , 在立法原意或法律规范条文不适用形势发展的情况下 , 否则一般不以立法目的

为依据对条约加以校正、补充。[1 ]

但在国际法上 , 目的解释方法却是一种非常重要且常用的解释方法。VCLT 第 31 条规定 :

“条约应 ⋯⋯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 ⋯⋯解释之”, 这实际上明确了目的解释方法。VCLT 虽然不

主张一开始就对缔约意图、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加以探讨 , 但这并不表示公约排斥目的解释方法在

条约解释中的应用。事实上 , 正确的解释一项条约 , 就必须符合条约的目的与宗旨。相对于文法

解释方法和系统解释方法 , 目的解释方法更强调条约所应具有的现时合理意义。国际常设法院在

《关于夜间雇佣妇女公约》的案件中有这样的论述 :“在该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已经查明之前 , 不能

说一个条文的意义是清楚的 , 因为该条文只是在其与该公约的关系上才取得真正的意义的。”[ 2 ]

(P250) 在 WTO 的争端解决实践中 , 目的解释方法也经常被采用。例如在“美国禁止进口虾和虾

制品”案中 , 上诉机构明确指出 , GATT 第 20 条关于“环境例外”的规定是 50 多年前的产物 ,

应根据现代国际社会的环保理念进行解释 , 而且《WTO 协定》序言规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因此 , 对该条规定的解释 , 不应是“静态的” (static) , 而应是“演变的” (evolutionary) , 应

根据条约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添加色彩、韵味和进行微调” (add colour , texture and shad2
ing) 。[16 ]

但是 , 目的解释方法在条约的解释中 , 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解

释 , VCLT规定的解释方法实际上将当事国的意图作为主观因素与文本相区别 , 到最后方探究条

约宣告的或明显的目的和宗旨。[2 ] ( P247) 也就是说 , 在解释条约时 , 首先应该采用文法解释

方法和系统解释方法。只有在文法解释方法、系统解释方法都无济于事时或出现分歧时 , 解释者

方在可求助于目的解释方法。

WTO 争端解决机构在运用的目的解释方法应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

(一) 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是目的解释方法在具体操作中的两种做法。为了帮助阐明条约各

方的缔约意图和目的 , 在某些情形下 , 必须对条约文本的措词进行扩张或限制解释。扩张解释是

按照条约目的和宗旨对条约用语或条款所作的广于其字面含义的解释 ; 而限制解释就是狭于条约

措词字面含义的解释。扩张或限制解释的使用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 , 对于本身清楚明白的一个规

定 , 不应进行扩张或限制解释 ; 只有在构成该条约主题的事项规定不清楚、不精确因而含糊时 ,

才可以引用这种方法来解释。而任何倾向于限制缔约任何一方自由行使权利的规定 , 必须按最狭

义的意义来理解。在下文中对此做详细阐述。

同时 , 如果一个条约允许有两种以上的解释而其中之一导致条约归于不恰当的效果 , 则按善

意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之要求应采用使条约有效的解释原则。[17 ] (P256 - 268)

(二) 在实现条约目的和宗旨的要求指引下进行解释活动 , 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 WTO 成员方

实际的法律义务。“欧共体与牛肉 (荷尔蒙) 有关的措施”案中 , 上诉机构认为 ,《实施卫生与植

物卫生措施协定》第 3 条的目的和宗旨是尽可能广地促进成员方实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的协

调 , 同时承认并保障成员方保护其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权利和义务 , 这是将来得以实现的目标。

目标的确定并不确定适当的保护水平一致性的法律义务。专家组将国际标准解释为约束性的规

则 , 但《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本身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因此不能轻易假定主权国家对

自己施加更重的负担。[6 ]

DSU 第 3 条第 2 款规定 : “WTO 解决争端制度是为这个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保障和可预见性的

中心环节。各成员方认识到 , 它可用来保持成员方在各个涵盖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 , 并用按国际

公法解释 (条约) 的习惯规则来阐明这些协议中的现有规则。DSB 的各项建议与裁决不得增加或

减少各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该条款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专家组的自由解释权 , 并

以阻止以任何激进的或推定的方式发展 GATT法律。”从实质上来看 , 该条协定也透出要求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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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机构恪守约文解释方法的精神。因此 ,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应过渡使用目的解释方

法 ,否则必会造成有关涵盖协议下成员方权利和义务的增加或减少 ,从而违反 DSU 的规定。[18 ]

(三) 解释应达到实现条约目的和宗旨的效果。在“土耳其对纺织品和服装进口的限制”案

中对 GATT第 24 条的解释 , 专家组认为首先“应据上下文和 WTO 有关协定的目的和宗旨检查第

24 条的通常含义”。[19 ]

四、历史解释方法

VCLT第 32 条“解释之补充资料”规定 :“为证实由适用第 31 条所得之意义起见 , 或遇依第

31 条作解释而 : (甲) 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 ; 或 (乙) 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 , 为确定其

意义起见 , 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 , 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该条规定了条约

解释中寻求准备资料的方法 , 即历史解释方法。

由于人们通过解释寻求的是目前法律的意义 , 而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揭示 , 加上准备资料

存在混乱、不明确甚至自相矛盾的缺点 , 且它也只能说明过去 , 往往与时代精神有一定距离。因

此 , 历史解释方法当然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应用 , 而不能独立适用。换言之 , 历史解释方法只能

在采用文法解释方法发生困难时作为辅助方法谨慎的使用的一种辅助性手段。但是 , 在 1983 年

GATT设立法务部以协助专家组工作之前 , 专家组在对条约作解释时却过多地重视条约的起草历

史和准备文件。[10 ] (P112) 原因在于 , 当时的专家组成员主要是经贸外交官 , 对解释条约的方

法 , 一般都不习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 , 因此在分析有关争端事实和适用 GATT条款时 , 过度依赖

历史解释方法。所幸 , 这一现象在 WTO 成立以后已彻底改变。

虽然历史解释方法只是一种补充方法 , 但这并不意味这种使用例如缔约的历史背景及、缔约

的谈判记录、条约的历次草案与讨论条约的会议记录等补充资料的解释方法不重要 ; “用准备资

料来解释各成员方列入 GATT1994 的减让表可能是较为合适的。” [ 8 ] 而事实上 , 在 WTO 争端解

决机构的条约解释实践中 , 历史解释方法也是一种经常被使用的方式。例如 , 在“日本酒类税”

案和“欧盟电脑配件关税分类”案中 , 争端解决机构都遵循了历史解释方法。此外 , 在“加拿大

期刊”案中 , 上诉机构按 VCLT第 31 条的方法对 GATT1994 第 318 (b) 条做出解释后 , 又使用历

史解释方法来证明其解释的准确性。

争端解决机构对世贸组织规则的历史解释 , 主要是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的。首先 , 是根据条

约的制定历史来解释的。在许多案件中上诉机构根据 GATT的制定历史作为条约补充性方法来解

释。在 DSU 第 3 条第 1 款中明确规定 :“各成员确认遵守迄今为止根据 GATT1994 第 22 条和第 23

条实施的管理争端的原则 , 及在此进一步详述和修改的规则和程序”, 因此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

行使解释权时 , 应当尊重 GATT的历史。由于 WTO 形成过程与 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有着密切

联系 ,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释 WTO 规则时 , 可以参照 GATT 的有关谈判记录和乌拉圭回合的

最后文本草案。此外 , GATT缔约方或 WTO 成员在谈判过程中起草的 GATT 或 WTO 各协定的草

案、会议记录等 , 都可以作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用以解释规则内容的依据。

在“加拿大影响牛奶进口和奶制品出口的措施”案中 , 上诉机构就是从条约的制定历史出发

来解释加拿大减让表的。根据 GATT第 2 条第 1 款 , 一个成员方承诺的减让受制于“减让表写明

的术语、条件或限制”。在该案中 , 专家组认为加拿大的减让表中语言已经足够明确 , 在解释时

没有去参考制定历史。上诉机构则认为 , 加拿大在减让表的“其他条件、限制”栏填写了“这一

数量代表了加拿大消费者跨境购买的年预计量”, 专家组的解释其实没有将其看作条件或限制 ,

而且专家组对于“加拿大消费者跨境购买”解释太窄 , 过于随意。专家组认为 , “加拿大消费者

跨境购买”不可能仅指个人消费包装 ; 上诉机构则认为 , 从这一句话本身不能排除这种解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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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影响牛奶进口和奶制品出口的措施”案中 , 鉴于加拿大在减让表中所提出条件的字面含

义不清楚 , 上诉机构决定适用 VCLT 第 32 条规定的历史解释方法。上诉机构注意到 , 加拿大减

让表中列入的条件是经过与美国长时间讨论后写入的 , 双方都承认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 因此 , 加

拿大的承诺是单方面的。“加拿大消费者跨境购买”指加拿大允许加拿大消费者将从美国购买的

牛奶带入加拿大国境 , 其中隐含了“仅限于个人消费包装”, 因此加拿大的这一限制符合加拿大

的减让表。于是 , 上诉机构据此推翻了专家组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20 ]

第二 , 以条约的发展历史为依据来运用历史解释方法。条约中所使用的用语的概念是随着历

史的发展和个案审理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演变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式的变化 , 嗣后立法的进步和司

法实践的发展 , 都会使协定措词的具体内容发生变化。相应的 , 对于这些措词的解释也同样受到

影响。因此 , 在解释时就不应仅拘泥于过去的含义 , 而是应该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和用语的演变

历史来灵活解释。这体现在“美国对虾和虾产品的进口限制”案中。在该案中 , 上诉机构参考了

GATT第 20 条的谈判历史 , 这体现在对“易枯竭的自然资源”一词的解释中。上诉机构认为

GATT1994 第 20 条 (g) 中的“易枯竭的自然资源”是在 50 年以前起草的 , 在乌拉圭回合中对第

20 条并没有修改 , 但《WTO 协定》的前言规定“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佳利用 , 寻求既保护和维

护环境 , 又 ⋯⋯的方式”, 这表明协定的签字者在 1994 年已经充分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合

法性作为国家和国际政策的一个目的 , 现代的国际条约和宣言也经常将自然资源包括生命性和非

生命性资源。因此 , 上诉机构指出 , 考虑到国际社会对多边或者双边为保护有生命的自然资源所

采取措施的重要性的最新认识 , 以及《WTO 协定》的前言中规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承认 ,

解释者应根据国际社会当前对保护和保存环境的关注来理解 GATT1994 第 20 条 (g) 项中的“易

枯竭的自然资源”。[21 ]

五、结语 : 四种解释方法采用顺序之探析

文法解释方法是 WTO 规则中约文的首要解释方式。但是 , 如果仅拘泥于约文的文法解释 ,

就有可能忽视对其缔约目的的剖析 , 而目的解释方法往往能够给解释者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解释思

路。因此 , 在解释中注意把握目的解释方法和文法解释方法、系统解释方法的适当平衡 , 对于

WTO 规则和各成员方来说都是及其重要的。

为了排除和限制解释者在主观理解上易犯的错误 , 要注意各种解释方法的运用顺序。文法解

释方法和系统解释方法是启动条约解释后的首要规则 , 而目的解释方法和历史解释方法不应当在

一开始就使用。一种全面可靠的条约解释思路 , 是先将 WTO 规则文本看作是成员意图的正式表

达 , 其次是将成员意图作为主观因素与文本区别开来 , 在依上下文解释了字面含义后 , 方使用目

的解释方法来探求 WTO 规则所包含的目的和宗旨 ; 如果确有必要 , 则最后再从 WTO 协定的制定

和发展历史来探求约文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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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VCLT)”provides not only various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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